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承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王雅慧律師（113.01.04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

度偵字第72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承沅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承沅自民國110 年7 月16日起至111

　　年1 月16日止，以保證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每月租金

38,000元，向不知情之蕭昌榮承租其所有嘉義市北園段0744

　　-0000 地號、由不知情之蕭昌松管理之土地（含坐落於其上

　　之廠房）。詎被告呂承沅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竟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

　　上開租賃期間，將本件土地提供與陳盈全（另經本院以113

　　年度訴字第343 號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 年在案），用以堆置

　　太空包裝廢塑膠混合物500 袋、1 噸方形桶裝廢液46桶、塑

　　膠桶與鐵桶裝廢液245 桶及水泥污泥10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

　　（分別為廢棄物代碼D-02991、D-09021之廢塑膠混合物及無

　　機性污泥）。嗣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1月4 日14

　　時10分許，前往上址土地稽查，發現上情並函請警方調查。

　　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移請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

　　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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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供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

　　有明文。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之

　　供述；㈡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警、偵訊之證述；㈢證人何

　　承翰於偵訊之證述；㈣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租賃契約書；㈤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111 年10月31日、同年11月4 日稽查工作

　　紀錄表與照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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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大隊112 年2 月24日督察紀錄、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廢棄物檢測報告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行，辯稱：因為陳盈全有欠伊債務，陳盈全

　　說要租地做生意以清償，由伊的名義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

　　伊支付押金5 萬元、第1 期租金38,000元，後來好像還有繳

　　1 次租金，原本陳盈全是說做飲料生意，又說改做其他木材

　　生意，然後不了了之，伊沒有再去看廠房，不繳租也不管了

　　，聽說之後的租金是陳盈全拿錢跟票給地主，伊對於土地與

　　廠房為何堆置廢棄物一事不知情也沒有參與等語（參訴卷第

　　33-35 頁、第232-234 頁）。

四、經查：

　㈠被告以其名義自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以押金

　　5 萬元、月租38,000元，向蕭昌松所管理、地主蕭昌榮承租

　　上址土地與廠房倉庫，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0

　　月31日、11月4 日前往稽查上址堆置前述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客觀事實，固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

　　警、偵訊，地主友人陳清基於警詢，環保局管理師何昌翰於

　　偵訊分別證述在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北園段0000-0

　　000 地號）、租賃契約書（承租人呂承沅、租賃期間110 年

　　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

　　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2 年2 月8 日、24日督察紀錄、嘉

　　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10月31日、11月4 日稽查工作紀

　　錄表與照片、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2 年3 月15日廢

　　棄物檢測報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 年6 月28日嘉市

　　環廢字第1130055140號函暨檢附相關資料等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51-53 頁、第55-62 頁、第63-78 頁、第81-92 頁、第

　　93-101頁；院卷第113-121 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惟被告對於上址土地與廠房遭堆置廢棄物是否主觀上有認識

　　？該等廢棄物究係何時開始遭堆置？茲述如下。

　㈡證人陳盈全於審理到院證稱：伊原本要做飲料生意，請被告

　　承租土地與廠房，伊跟被告各有1 副鑰匙遙控器，承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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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都沒有使用廠房，押金與第1 個月租金是被告支付，而

　　被告繳幾次租金，時間太久伊也忘記了，之後欠租，地主去

　　貼催租告示，伊看到才跟地主聯絡並繳租，111 年1 月16日

　　被告租約期滿後，伊1 人向蕭昌松以月租38,000元續租廠房

　　沒打契約，111 年7 月間伊認識翁再福，以月租5 萬元轉租

　　給翁再福，每月賺取價差12,000元，伊轉租給翁再福、鑰匙

　　交給他時，廠房是空的，還沒有稽查紀錄照片中堆置廢棄物

　　，翁再福有委託伊幫忙聯繫正一堆高機負責人蔡乾弘，之後

　　伊沒有再去廠房，伊不曉得翁再福堆置廢棄物的確切時間，

　　翁再福轉租跟拿鑰匙都和伊聯繫，被告對後來的事也不知情

　　，他們互不認識，伊賺取的價差不會分給被告等詞（見院卷

　　第197-208 頁）。

　㈢證人蕭昌松於①112 年1 月13日警詢、112 年8 月15日偵訊

　　證稱：110 年7 月16日起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說要放置飲料

　　，2 副鑰匙分別交給被告、陳盈全，最後1 次見到被告是拿

　　租金給伊，之後被告積欠租金也沒接聽電話，伊去張貼告示

　　催租並留電話，110 年11月伊接到陳盈全的電話相約，他拿

　　1 張支票給伊，111 年1 月陳盈全交付現金10萬元給伊換回

　　支票，合約到期是陳盈全跟伊聯絡續租，111 年7 月間伊才

　　知道廠房遭堆置廢棄物，對面工地的人跟伊說是正一堆高機

　　來搬運，於111 年10月31日環保局通知伊，此之前伊問過陳

　　盈全為何外面放塑膠粒，陳盈全說要做海邊消波塊用等語（

　　見警卷第39-41 頁；偵卷第45-49 頁）；②113 年12月24日

　　審理時除證述同前外，雖一度稱因被告未繳租，伊到場張貼

　　告示時從廠房窗戶看裡面與外面已經堆置廢棄物，伊才問陳

　　盈全這些要做什麼，他說要做空心磚，果如證人蕭昌松110 

　　年底早知上開廠房堆置廢棄物，仍在111 年1 月之後續租予

　　陳盈全堆置廢棄物，則其明知故犯非無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罪嫌，惟考量案發迄今2 年以上、證人蕭昌松現年

　　逾6 旬、111 年10月31日稽查工作紀錄表與其警、偵訊筆錄

　　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經公訴檢察官再請證人蕭昌松回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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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其確認係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期間，有去過廠房1 次

　　，當時沒有那些廢棄物，租約期滿後陳盈全續租使用廠房，

　　一開始沒放那麼多，只堆放一些塑膠粒跟油，但不知道那些

　　是廢棄物，因為是陳盈全續租之後才看到，所以去問陳盈全

　　作何用途，有跟環保局人員講在111 年7 、8 月間發現廠房

　　堆放塑膠粒等語（見院卷第209-219 頁）。佐以嘉義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函文記載111 年10月24日接獲通報（參警卷第79

　　頁），該局同年月26日先至該址稽查，經聯繫蕭昌松於同年

　　月31日到現場並製作稽查工作紀錄表，蕭昌松表示110 年7 

　　月16日與承租人呂承沅簽訂租賃合約期間至111 年1 月16日

　　止，合約到期後便與陳盈全口頭約定租賃土地與廠房，其有

　　在111 年7 至8 月間至上址現場已有塑膠顆粒及貝克桶，為

　　承租人陳盈全所堆置一節相符（參警卷第89-90 頁）。

　㈣是互核上開證人所述與前揭稽查工作紀錄表可知，被告名義

　　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期間

　　尚未堆置前述廢棄物等甚明，客觀上該廢棄物由外觀或跡證

　　亦無從推認何時或何人堆置，亦據證人何昌翰證述在卷（見

　　院卷第222-223 頁）。何況被告初於警詢筆錄即稱：陳盈全

　　積欠伊10幾萬元，他請伊幫忙承租廠房做生意賺錢，因為伊

　　希望陳盈全可以還錢，才答應幫他調錢及承租廠房，承租後

1 、2 週伊要去幫忙打掃廠房，但因為太髒亂，之後就沒有

　　去過了等語（見警卷第21頁），於本院準備程序復稱：髒亂

　　是指廠房很舊、蜘蛛絲，伊主要是去看陳盈全有沒有真的做

　　生意等語（見院卷第34頁），則果如被告知悉該土地與廠房

　　作為堆放廢棄物，又豈需去打掃、查看陳盈全有無做生意，

　　益徵被告主觀上自始對於後續遭堆置廢棄物等事應不知情亦

　　未參與，自不得逕認被告有何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責

　　。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證明方法，尚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未經

　　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行。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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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業依卷內事證詳論如

　　上。是被告被訴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法條、判例

　　要旨及說明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示慎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志川、李志明到庭實

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王品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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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承沅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王雅慧律師（113.01.04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
度偵字第72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承沅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承沅自民國110 年7 月16日起至111
　　年1 月16日止，以保證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每月租金38,000元，向不知情之蕭昌榮承租其所有嘉義市北園段0744
　　-0000 地號、由不知情之蕭昌松管理之土地（含坐落於其上
　　之廠房）。詎被告呂承沅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竟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
　　上開租賃期間，將本件土地提供與陳盈全（另經本院以113
　　年度訴字第343 號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 年在案），用以堆置
　　太空包裝廢塑膠混合物500 袋、1 噸方形桶裝廢液46桶、塑
　　膠桶與鐵桶裝廢液245 桶及水泥污泥10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
　　（分別為廢棄物代碼D-02991、D-09021之廢塑膠混合物及無
　　機性污泥）。嗣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1月4 日14
　　時10分許，前往上址土地稽查，發現上情並函請警方調查。
　　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移請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供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
　　有明文。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之
　　供述；㈡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警、偵訊之證述；㈢證人何
　　承翰於偵訊之證述；㈣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租賃契約書；㈤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111 年10月31日、同年11月4 日稽查工作
　　紀錄表與照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
　　察大隊112 年2 月24日督察紀錄、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廢棄物檢測報告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行，辯稱：因為陳盈全有欠伊債務，陳盈全
　　說要租地做生意以清償，由伊的名義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
　　伊支付押金5 萬元、第1 期租金38,000元，後來好像還有繳
　　1 次租金，原本陳盈全是說做飲料生意，又說改做其他木材
　　生意，然後不了了之，伊沒有再去看廠房，不繳租也不管了
　　，聽說之後的租金是陳盈全拿錢跟票給地主，伊對於土地與
　　廠房為何堆置廢棄物一事不知情也沒有參與等語（參訴卷第
　　33-35 頁、第232-234 頁）。
四、經查：
　㈠被告以其名義自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以押金
　　5 萬元、月租38,000元，向蕭昌松所管理、地主蕭昌榮承租
　　上址土地與廠房倉庫，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0
　　月31日、11月4 日前往稽查上址堆置前述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客觀事實，固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
　　警、偵訊，地主友人陳清基於警詢，環保局管理師何昌翰於
　　偵訊分別證述在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北園段0000-0
　　000 地號）、租賃契約書（承租人呂承沅、租賃期間110 年
　　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
　　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2 年2 月8 日、24日督察紀錄、嘉
　　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10月31日、11月4 日稽查工作紀
　　錄表與照片、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2 年3 月15日廢
　　棄物檢測報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 年6 月28日嘉市
　　環廢字第1130055140號函暨檢附相關資料等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51-53 頁、第55-62 頁、第63-78 頁、第81-92 頁、第
　　93-101頁；院卷第113-121 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惟被告對於上址土地與廠房遭堆置廢棄物是否主觀上有認識
　　？該等廢棄物究係何時開始遭堆置？茲述如下。
　㈡證人陳盈全於審理到院證稱：伊原本要做飲料生意，請被告
　　承租土地與廠房，伊跟被告各有1 副鑰匙遙控器，承租期間
　　2 人都沒有使用廠房，押金與第1 個月租金是被告支付，而
　　被告繳幾次租金，時間太久伊也忘記了，之後欠租，地主去
　　貼催租告示，伊看到才跟地主聯絡並繳租，111 年1 月16日
　　被告租約期滿後，伊1 人向蕭昌松以月租38,000元續租廠房
　　沒打契約，111 年7 月間伊認識翁再福，以月租5 萬元轉租
　　給翁再福，每月賺取價差12,000元，伊轉租給翁再福、鑰匙
　　交給他時，廠房是空的，還沒有稽查紀錄照片中堆置廢棄物
　　，翁再福有委託伊幫忙聯繫正一堆高機負責人蔡乾弘，之後
　　伊沒有再去廠房，伊不曉得翁再福堆置廢棄物的確切時間，
　　翁再福轉租跟拿鑰匙都和伊聯繫，被告對後來的事也不知情
　　，他們互不認識，伊賺取的價差不會分給被告等詞（見院卷
　　第197-208 頁）。
　㈢證人蕭昌松於①112 年1 月13日警詢、112 年8 月15日偵訊
　　證稱：110 年7 月16日起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說要放置飲料
　　，2 副鑰匙分別交給被告、陳盈全，最後1 次見到被告是拿
　　租金給伊，之後被告積欠租金也沒接聽電話，伊去張貼告示
　　催租並留電話，110 年11月伊接到陳盈全的電話相約，他拿
　　1 張支票給伊，111 年1 月陳盈全交付現金10萬元給伊換回
　　支票，合約到期是陳盈全跟伊聯絡續租，111 年7 月間伊才
　　知道廠房遭堆置廢棄物，對面工地的人跟伊說是正一堆高機
　　來搬運，於111 年10月31日環保局通知伊，此之前伊問過陳
　　盈全為何外面放塑膠粒，陳盈全說要做海邊消波塊用等語（
　　見警卷第39-41 頁；偵卷第45-49 頁）；②113 年12月24日
　　審理時除證述同前外，雖一度稱因被告未繳租，伊到場張貼
　　告示時從廠房窗戶看裡面與外面已經堆置廢棄物，伊才問陳
　　盈全這些要做什麼，他說要做空心磚，果如證人蕭昌松110 
　　年底早知上開廠房堆置廢棄物，仍在111 年1 月之後續租予
　　陳盈全堆置廢棄物，則其明知故犯非無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罪嫌，惟考量案發迄今2 年以上、證人蕭昌松現年
　　逾6 旬、111 年10月31日稽查工作紀錄表與其警、偵訊筆錄
　　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經公訴檢察官再請證人蕭昌松回憶時間
　　順序，其確認係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期間，有去過廠房1 次
　　，當時沒有那些廢棄物，租約期滿後陳盈全續租使用廠房，
　　一開始沒放那麼多，只堆放一些塑膠粒跟油，但不知道那些
　　是廢棄物，因為是陳盈全續租之後才看到，所以去問陳盈全
　　作何用途，有跟環保局人員講在111 年7 、8 月間發現廠房
　　堆放塑膠粒等語（見院卷第209-219 頁）。佐以嘉義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函文記載111 年10月24日接獲通報（參警卷第79
　　頁），該局同年月26日先至該址稽查，經聯繫蕭昌松於同年
　　月31日到現場並製作稽查工作紀錄表，蕭昌松表示110 年7 
　　月16日與承租人呂承沅簽訂租賃合約期間至111 年1 月16日
　　止，合約到期後便與陳盈全口頭約定租賃土地與廠房，其有
　　在111 年7 至8 月間至上址現場已有塑膠顆粒及貝克桶，為
　　承租人陳盈全所堆置一節相符（參警卷第89-90 頁）。
　㈣是互核上開證人所述與前揭稽查工作紀錄表可知，被告名義
　　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期間
　　尚未堆置前述廢棄物等甚明，客觀上該廢棄物由外觀或跡證
　　亦無從推認何時或何人堆置，亦據證人何昌翰證述在卷（見
　　院卷第222-223 頁）。何況被告初於警詢筆錄即稱：陳盈全
　　積欠伊10幾萬元，他請伊幫忙承租廠房做生意賺錢，因為伊
　　希望陳盈全可以還錢，才答應幫他調錢及承租廠房，承租後1 、2 週伊要去幫忙打掃廠房，但因為太髒亂，之後就沒有
　　去過了等語（見警卷第21頁），於本院準備程序復稱：髒亂
　　是指廠房很舊、蜘蛛絲，伊主要是去看陳盈全有沒有真的做
　　生意等語（見院卷第34頁），則果如被告知悉該土地與廠房
　　作為堆放廢棄物，又豈需去打掃、查看陳盈全有無做生意，
　　益徵被告主觀上自始對於後續遭堆置廢棄物等事應不知情亦
　　未參與，自不得逕認被告有何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責
　　。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證明方法，尚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未經
　　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行。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業依卷內事證詳論如
　　上。是被告被訴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法條、判例
　　要旨及說明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示慎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志川、李志明到庭實
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王品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承沅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王雅慧律師（113.01.04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
度偵字第72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承沅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承沅自民國110 年7 月16日起至111
　　年1 月16日止，以保證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每月租金
    38,000元，向不知情之蕭昌榮承租其所有嘉義市北園段0744
　　-0000 地號、由不知情之蕭昌松管理之土地（含坐落於其上
　　之廠房）。詎被告呂承沅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竟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
　　上開租賃期間，將本件土地提供與陳盈全（另經本院以113
　　年度訴字第343 號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 年在案），用以堆置
　　太空包裝廢塑膠混合物500 袋、1 噸方形桶裝廢液46桶、塑
　　膠桶與鐵桶裝廢液245 桶及水泥污泥10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
　　（分別為廢棄物代碼D-02991、D-09021之廢塑膠混合物及無
　　機性污泥）。嗣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1月4 日14
　　時10分許，前往上址土地稽查，發現上情並函請警方調查。
　　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移請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供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
　　有明文。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之
　　供述；㈡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警、偵訊之證述；㈢證人何
　　承翰於偵訊之證述；㈣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租賃契約書；㈤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111 年10月31日、同年11月4 日稽查工作
　　紀錄表與照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
　　察大隊112 年2 月24日督察紀錄、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廢棄物檢測報告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行，辯稱：因為陳盈全有欠伊債務，陳盈全
　　說要租地做生意以清償，由伊的名義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
　　伊支付押金5 萬元、第1 期租金38,000元，後來好像還有繳
　　1 次租金，原本陳盈全是說做飲料生意，又說改做其他木材
　　生意，然後不了了之，伊沒有再去看廠房，不繳租也不管了
　　，聽說之後的租金是陳盈全拿錢跟票給地主，伊對於土地與
　　廠房為何堆置廢棄物一事不知情也沒有參與等語（參訴卷第
　　33-35 頁、第232-234 頁）。
四、經查：
　㈠被告以其名義自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以押金
　　5 萬元、月租38,000元，向蕭昌松所管理、地主蕭昌榮承租
　　上址土地與廠房倉庫，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0
　　月31日、11月4 日前往稽查上址堆置前述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客觀事實，固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
　　警、偵訊，地主友人陳清基於警詢，環保局管理師何昌翰於
　　偵訊分別證述在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北園段0000-0
　　000 地號）、租賃契約書（承租人呂承沅、租賃期間110 年
　　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
　　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2 年2 月8 日、24日督察紀錄、嘉
　　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10月31日、11月4 日稽查工作紀
　　錄表與照片、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2 年3 月15日廢
　　棄物檢測報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 年6 月28日嘉市
　　環廢字第1130055140號函暨檢附相關資料等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51-53 頁、第55-62 頁、第63-78 頁、第81-92 頁、第
　　93-101頁；院卷第113-121 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惟被告對於上址土地與廠房遭堆置廢棄物是否主觀上有認識
　　？該等廢棄物究係何時開始遭堆置？茲述如下。
　㈡證人陳盈全於審理到院證稱：伊原本要做飲料生意，請被告
　　承租土地與廠房，伊跟被告各有1 副鑰匙遙控器，承租期間
　　2 人都沒有使用廠房，押金與第1 個月租金是被告支付，而
　　被告繳幾次租金，時間太久伊也忘記了，之後欠租，地主去
　　貼催租告示，伊看到才跟地主聯絡並繳租，111 年1 月16日
　　被告租約期滿後，伊1 人向蕭昌松以月租38,000元續租廠房
　　沒打契約，111 年7 月間伊認識翁再福，以月租5 萬元轉租
　　給翁再福，每月賺取價差12,000元，伊轉租給翁再福、鑰匙
　　交給他時，廠房是空的，還沒有稽查紀錄照片中堆置廢棄物
　　，翁再福有委託伊幫忙聯繫正一堆高機負責人蔡乾弘，之後
　　伊沒有再去廠房，伊不曉得翁再福堆置廢棄物的確切時間，
　　翁再福轉租跟拿鑰匙都和伊聯繫，被告對後來的事也不知情
　　，他們互不認識，伊賺取的價差不會分給被告等詞（見院卷
　　第197-208 頁）。
　㈢證人蕭昌松於①112 年1 月13日警詢、112 年8 月15日偵訊
　　證稱：110 年7 月16日起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說要放置飲料
　　，2 副鑰匙分別交給被告、陳盈全，最後1 次見到被告是拿
　　租金給伊，之後被告積欠租金也沒接聽電話，伊去張貼告示
　　催租並留電話，110 年11月伊接到陳盈全的電話相約，他拿
　　1 張支票給伊，111 年1 月陳盈全交付現金10萬元給伊換回
　　支票，合約到期是陳盈全跟伊聯絡續租，111 年7 月間伊才
　　知道廠房遭堆置廢棄物，對面工地的人跟伊說是正一堆高機
　　來搬運，於111 年10月31日環保局通知伊，此之前伊問過陳
　　盈全為何外面放塑膠粒，陳盈全說要做海邊消波塊用等語（
　　見警卷第39-41 頁；偵卷第45-49 頁）；②113 年12月24日
　　審理時除證述同前外，雖一度稱因被告未繳租，伊到場張貼
　　告示時從廠房窗戶看裡面與外面已經堆置廢棄物，伊才問陳
　　盈全這些要做什麼，他說要做空心磚，果如證人蕭昌松110 
　　年底早知上開廠房堆置廢棄物，仍在111 年1 月之後續租予
　　陳盈全堆置廢棄物，則其明知故犯非無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罪嫌，惟考量案發迄今2 年以上、證人蕭昌松現年
　　逾6 旬、111 年10月31日稽查工作紀錄表與其警、偵訊筆錄
　　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經公訴檢察官再請證人蕭昌松回憶時間
　　順序，其確認係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期間，有去過廠房1 次
　　，當時沒有那些廢棄物，租約期滿後陳盈全續租使用廠房，
　　一開始沒放那麼多，只堆放一些塑膠粒跟油，但不知道那些
　　是廢棄物，因為是陳盈全續租之後才看到，所以去問陳盈全
　　作何用途，有跟環保局人員講在111 年7 、8 月間發現廠房
　　堆放塑膠粒等語（見院卷第209-219 頁）。佐以嘉義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函文記載111 年10月24日接獲通報（參警卷第79
　　頁），該局同年月26日先至該址稽查，經聯繫蕭昌松於同年
　　月31日到現場並製作稽查工作紀錄表，蕭昌松表示110 年7 
　　月16日與承租人呂承沅簽訂租賃合約期間至111 年1 月16日
　　止，合約到期後便與陳盈全口頭約定租賃土地與廠房，其有
　　在111 年7 至8 月間至上址現場已有塑膠顆粒及貝克桶，為
　　承租人陳盈全所堆置一節相符（參警卷第89-90 頁）。
　㈣是互核上開證人所述與前揭稽查工作紀錄表可知，被告名義
　　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期間
　　尚未堆置前述廢棄物等甚明，客觀上該廢棄物由外觀或跡證
　　亦無從推認何時或何人堆置，亦據證人何昌翰證述在卷（見
　　院卷第222-223 頁）。何況被告初於警詢筆錄即稱：陳盈全
　　積欠伊10幾萬元，他請伊幫忙承租廠房做生意賺錢，因為伊
　　希望陳盈全可以還錢，才答應幫他調錢及承租廠房，承租後1 、2 週伊要去幫忙打掃廠房，但因為太髒亂，之後就沒有
　　去過了等語（見警卷第21頁），於本院準備程序復稱：髒亂
　　是指廠房很舊、蜘蛛絲，伊主要是去看陳盈全有沒有真的做
　　生意等語（見院卷第34頁），則果如被告知悉該土地與廠房
　　作為堆放廢棄物，又豈需去打掃、查看陳盈全有無做生意，
　　益徵被告主觀上自始對於後續遭堆置廢棄物等事應不知情亦
　　未參與，自不得逕認被告有何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責
　　。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證明方法，尚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未經
　　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行。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業依卷內事證詳論如
　　上。是被告被訴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法條、判例
　　要旨及說明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示慎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志川、李志明到庭實
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王品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承沅



選任辯護人  林春發律師
            王雅慧律師（113.01.04解除委任）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
度偵字第72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承沅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承沅自民國110 年7 月16日起至111
　　年1 月16日止，以保證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每月租金38,000元，向不知情之蕭昌榮承租其所有嘉義市北園段0744
　　-0000 地號、由不知情之蕭昌松管理之土地（含坐落於其上
　　之廠房）。詎被告呂承沅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
　　地堆置廢棄物，竟基於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意，於
　　上開租賃期間，將本件土地提供與陳盈全（另經本院以113
　　年度訴字第343 號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 年在案），用以堆置
　　太空包裝廢塑膠混合物500 袋、1 噸方形桶裝廢液46桶、塑
　　膠桶與鐵桶裝廢液245 桶及水泥污泥10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
　　（分別為廢棄物代碼D-02991、D-09021之廢塑膠混合物及無
　　機性污泥）。嗣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1月4 日14
　　時10分許，前往上址土地稽查，發現上情並函請警方調查。
　　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移請臺灣嘉義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
　　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
　　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供參照）。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 條亦
　　有明文。另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
　　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
　　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
　　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
　　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
　　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
　　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之
　　供述；㈡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警、偵訊之證述；㈢證人何
　　承翰於偵訊之證述；㈣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租賃契約書；㈤
　　嘉義市政府環保局111 年10月31日、同年11月4 日稽查工作
　　紀錄表與照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
　　察大隊112 年2 月24日督察紀錄、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廢棄物檢測報告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提供土地
　　堆置廢棄物之犯行，辯稱：因為陳盈全有欠伊債務，陳盈全
　　說要租地做生意以清償，由伊的名義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
　　伊支付押金5 萬元、第1 期租金38,000元，後來好像還有繳
　　1 次租金，原本陳盈全是說做飲料生意，又說改做其他木材
　　生意，然後不了了之，伊沒有再去看廠房，不繳租也不管了
　　，聽說之後的租金是陳盈全拿錢跟票給地主，伊對於土地與
　　廠房為何堆置廢棄物一事不知情也沒有參與等語（參訴卷第
　　33-35 頁、第232-234 頁）。
四、經查：
　㈠被告以其名義自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以押金
　　5 萬元、月租38,000元，向蕭昌松所管理、地主蕭昌榮承租
　　上址土地與廠房倉庫，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111 年10
　　月31日、11月4 日前往稽查上址堆置前述一般事業廢棄物等
　　客觀事實，固為被告所不爭執，且經證人蕭昌松、蕭昌榮於
　　警、偵訊，地主友人陳清基於警詢，環保局管理師何昌翰於
　　偵訊分別證述在卷，並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北園段0000-0
　　000 地號）、租賃契約書（承租人呂承沅、租賃期間110 年
　　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
　　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112 年2 月8 日、24日督察紀錄、嘉
　　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1 年10月31日、11月4 日稽查工作紀
　　錄表與照片、琨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2 年3 月15日廢
　　棄物檢測報告、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3 年6 月28日嘉市
　　環廢字第1130055140號函暨檢附相關資料等在卷可稽（見警
　　卷第51-53 頁、第55-62 頁、第63-78 頁、第81-92 頁、第
　　93-101頁；院卷第113-121 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惟被告對於上址土地與廠房遭堆置廢棄物是否主觀上有認識
　　？該等廢棄物究係何時開始遭堆置？茲述如下。
　㈡證人陳盈全於審理到院證稱：伊原本要做飲料生意，請被告
　　承租土地與廠房，伊跟被告各有1 副鑰匙遙控器，承租期間
　　2 人都沒有使用廠房，押金與第1 個月租金是被告支付，而
　　被告繳幾次租金，時間太久伊也忘記了，之後欠租，地主去
　　貼催租告示，伊看到才跟地主聯絡並繳租，111 年1 月16日
　　被告租約期滿後，伊1 人向蕭昌松以月租38,000元續租廠房
　　沒打契約，111 年7 月間伊認識翁再福，以月租5 萬元轉租
　　給翁再福，每月賺取價差12,000元，伊轉租給翁再福、鑰匙
　　交給他時，廠房是空的，還沒有稽查紀錄照片中堆置廢棄物
　　，翁再福有委託伊幫忙聯繫正一堆高機負責人蔡乾弘，之後
　　伊沒有再去廠房，伊不曉得翁再福堆置廢棄物的確切時間，
　　翁再福轉租跟拿鑰匙都和伊聯繫，被告對後來的事也不知情
　　，他們互不認識，伊賺取的價差不會分給被告等詞（見院卷
　　第197-208 頁）。
　㈢證人蕭昌松於①112 年1 月13日警詢、112 年8 月15日偵訊
　　證稱：110 年7 月16日起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說要放置飲料
　　，2 副鑰匙分別交給被告、陳盈全，最後1 次見到被告是拿
　　租金給伊，之後被告積欠租金也沒接聽電話，伊去張貼告示
　　催租並留電話，110 年11月伊接到陳盈全的電話相約，他拿
　　1 張支票給伊，111 年1 月陳盈全交付現金10萬元給伊換回
　　支票，合約到期是陳盈全跟伊聯絡續租，111 年7 月間伊才
　　知道廠房遭堆置廢棄物，對面工地的人跟伊說是正一堆高機
　　來搬運，於111 年10月31日環保局通知伊，此之前伊問過陳
　　盈全為何外面放塑膠粒，陳盈全說要做海邊消波塊用等語（
　　見警卷第39-41 頁；偵卷第45-49 頁）；②113 年12月24日
　　審理時除證述同前外，雖一度稱因被告未繳租，伊到場張貼
　　告示時從廠房窗戶看裡面與外面已經堆置廢棄物，伊才問陳
　　盈全這些要做什麼，他說要做空心磚，果如證人蕭昌松110 
　　年底早知上開廠房堆置廢棄物，仍在111 年1 月之後續租予
　　陳盈全堆置廢棄物，則其明知故犯非無共同違反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罪嫌，惟考量案發迄今2 年以上、證人蕭昌松現年
　　逾6 旬、111 年10月31日稽查工作紀錄表與其警、偵訊筆錄
　　距離案發時間較近，經公訴檢察官再請證人蕭昌松回憶時間
　　順序，其確認係被告名義承租6 個月期間，有去過廠房1 次
　　，當時沒有那些廢棄物，租約期滿後陳盈全續租使用廠房，
　　一開始沒放那麼多，只堆放一些塑膠粒跟油，但不知道那些
　　是廢棄物，因為是陳盈全續租之後才看到，所以去問陳盈全
　　作何用途，有跟環保局人員講在111 年7 、8 月間發現廠房
　　堆放塑膠粒等語（見院卷第209-219 頁）。佐以嘉義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函文記載111 年10月24日接獲通報（參警卷第79
　　頁），該局同年月26日先至該址稽查，經聯繫蕭昌松於同年
　　月31日到現場並製作稽查工作紀錄表，蕭昌松表示110 年7 
　　月16日與承租人呂承沅簽訂租賃合約期間至111 年1 月16日
　　止，合約到期後便與陳盈全口頭約定租賃土地與廠房，其有
　　在111 年7 至8 月間至上址現場已有塑膠顆粒及貝克桶，為
　　承租人陳盈全所堆置一節相符（參警卷第89-90 頁）。
　㈣是互核上開證人所述與前揭稽查工作紀錄表可知，被告名義
　　110 年7 月16日至111 年1 月16日承租上開土地與廠房期間
　　尚未堆置前述廢棄物等甚明，客觀上該廢棄物由外觀或跡證
　　亦無從推認何時或何人堆置，亦據證人何昌翰證述在卷（見
　　院卷第222-223 頁）。何況被告初於警詢筆錄即稱：陳盈全
　　積欠伊10幾萬元，他請伊幫忙承租廠房做生意賺錢，因為伊
　　希望陳盈全可以還錢，才答應幫他調錢及承租廠房，承租後1 、2 週伊要去幫忙打掃廠房，但因為太髒亂，之後就沒有
　　去過了等語（見警卷第21頁），於本院準備程序復稱：髒亂
　　是指廠房很舊、蜘蛛絲，伊主要是去看陳盈全有沒有真的做
　　生意等語（見院卷第34頁），則果如被告知悉該土地與廠房
　　作為堆放廢棄物，又豈需去打掃、查看陳盈全有無做生意，
　　益徵被告主觀上自始對於後續遭堆置廢棄物等事應不知情亦
　　未參與，自不得逕認被告有何非法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責
　　。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指出證明方法，尚無法證明被告有何未經
　　許可而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之犯行。關於被告犯罪之證明，
　　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無從說服本院形成有罪之心證，業依卷內事證詳論如
　　上。是被告被訴之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首揭法條、判例
　　要旨及說明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以示慎審。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陳志川、李志明到庭實
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慧娟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王品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戴睦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